
国家艺术基金_ _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3年
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www.cnaf.cn 2022-03-01

国家艺术基金面向社会受理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申报，组织专家评

审，确定资助项目和资助额度，并实施监管。

根据《国家艺术基金章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结合《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定本指南。

一、资助要求

本项目资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守艺术理

想，追求德艺双馨，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努力多创新、出精品，勇于挑大

梁、当主角的青年艺术工作者。

重点资助在本专业、本领域已取得一定成绩，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的

青年艺术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者；思想进步、富于才华但尚在成长、发展期，给予

支持有望成长为优秀人才的青年艺术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者。

二、资助范围

（一）戏剧编剧、曲本作者；

（二）音乐作曲；

（三）舞蹈、舞剧编导；

（四）舞台艺术表演；



（五）美术、书法、摄影创作；

（六）工艺美术创作；

（七）文艺评论。

三、申请额度

（一）申请资助资金的额度不超过10万元。

（二）艺术基金依据申报项目的艺术门类、规模体量、成本投入等因素，同时

参考项目主体制定的项目预算核定资助资金。

四、资助方式

艺术基金对立项资助项目，将先期拨付资助资金总额的50％；项目完成并验收

合格后，拨付剩余50％的资助资金。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创作采风、资料收集、材料

购置和作品录音录像、包装运输、展览演出、结集出版等与创作有关的支出。

五、申报条件

（一）本项目的项目申报主体为个人，其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户籍要求（符合其中1条即可）：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大陆）户籍；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中国公民。

（2）受聘、就读于大陆艺术机构、单位或高等院校，聘期、学籍一年以上的

台湾地区艺术工作者。

2．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82年4月30日以后出生）。



3．由本人工作单位出具推荐意见，或者由所在领域不少于3位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家或知名人士出具推荐意见；受聘、就读于大陆艺术机构、单位或高等

院校的台湾地区青年艺术工作者应由其受聘、就读艺术机构、单位或高等院校出具

推荐意见。

（二）每个项目申报主体可申报1项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

（三）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项目主体，不能

重复申报本项目；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美术创作资助项目”的项目主体，在立项

项目尚未提交结项验收前，不能申报本项目。

六、申报时间

本项目从2022年4月15日起开始申报，至6月15日截止申报。国家艺术基金管

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在申报期内受理项目申报，并提供相关咨询服

务，逾期不予受理。

七、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主体在规定的申报受理期内，通过国家艺术基金网站

（http：//www．cnaf．cn），登录“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管理系统”，按要求

填写《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3年度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表》，

上传申报材料。

（二）管理中心自申请截止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申报项目的审核。符合相关

规定的予以受理；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不予受理并通知项目申报主体。


